
五政办秘〔2023〕13 号

2023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:

《2023 年五河县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评价办

法》已经县十八届人民政府第 2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3年 3月 22日



2023

为进一步调动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性，切实改善金融服务，

不断增强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能力，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根据省、市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评价对象

（一）县域各银行业金融机构。

（二）县人民银行等金融监管和服务部门。

二、评价原则

（一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
（二）坚持以量化评价为主的原则。

（三）坚持奖励与贡献挂钩的原则，重点评价银行业金融机

构对地方经济建设的贷款支持力度。

三、评价内容

（一）五河县银行业金融机构（基本分 100 分）

1. 贷款增量（35 分）：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量低于下

达的全年贷款增量预期目标（见附件 1）60%的，该项考核不得

分；完成全年贷款增量预期目标 61%-70%的，得 15 分；完成全

年贷款增量预期目标 71%-80%的，得 20 分；完成全年贷款增量

预期目标 81%-90%的，得 25 分；完成全年贷款增量预期目标

91%-100%的，得 30 分；完成全年贷款增量预期目标 100%（不

含 100%）以上的，得 35 分。

2. 制造业贷款（10 分）：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制造业贷款增

量每增加 800 万元或制造业贷款同比增速每增加 2%得 1 分，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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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再增加 1 分，最高得 10 分。

3. 涉农贷款（含乡村振兴）（10 分）：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

涉农贷款增量每增加 2000万元或涉农贷款同比增速每增加 2%得

1 分，最高得 10 分。

4. 普惠金融（10 分）：

（1）新型政银担业务增额（5 分）：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新

型政银担业务增额低于下达的增额预期目标（见附件 2）70%的，

该项考核不得分；完成全年增额预期目标 71%-80%的，得 2 分；

完成全年增额预期目标 81%-90%的，得 3 分；完成全年增额预期

目标 91%-100%的，得 4 分；完成全年贷款增量预期目标 100%（不

含 100%）以上的，得 5 分。

（2）民营、小微企业贷款（5 分）：当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民

营、小微企业贷款增量每增加 1200 万元或制造业贷款同比增速每

增加 2%得 1 分，最高得 5 分。

5. 县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融资（13 分）：当年银行业金

融机构对县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（投资平台）贷款增量每增

加 5000 万元得 1 分，最高得 13 分。

6. 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评价（8 分）：为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

经营行为，由人行五河县支行或相关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提供考核

结果，最高得 8 分。

7. 支持政府工作评价（8 分）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时高质量

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重大事项，如营商环境指标考核、国有投

资平台融资的及时性、加大风险可控的融资困难企业信贷投放、

信访维稳、银企对接、金融服务平台注册、“五进”走访、双招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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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、金融扶贫、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、不良贷款压降等工作成绩

突出的，综合评价可得 0-8 分。

8. 金融创新服务（2 分）：对创新开展招商项目首贷业务、

优化金融信贷服务等各类金融创新，支持县重点企业、新型农业

经营主体等单位发展的，综合评价可得 0-2 分。

9. 银担合作评价（4 分）：为加强银担合作，更好服务县域

经济发展，兴五担保公司对有关银行设定年度评分标准（见附件

3），综合评价可得 0-4 分。

10. 扣分项（10 分）：

（1）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重要时间节点（包括但不限于 6、

9、12 月等）未能完成本年度贷款新增任务序时进度的，一次扣 2

分并视情况调减其财政性存款 1000 万元。

（2）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信贷风险可控情况下，每发生一起

抽贷断贷行为扣 4 分；造成重大后果或重大不良影响的，取消综

合评价资格。

（3）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县内重大项目、重要事项配合度不

高，造成重大风险事件或损失的，取消综合评价资格。

11. 加分项（10 分）

贷款投放进度：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基础上，一季度完成

全年贷款增量预期目标的 60%，加 10 分；二季度完成全年贷款

增量预期目标的 80%，加 6 分；三季度完成全年贷款增量预期目

标，加 4 分。

（二）县金融管理服务部门

金融监管和服务优秀单位：对人行五河县支行或相关金融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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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部门、兴五担保公司等单位认真履行职责，积极主动完成

县委、县政府交办任务，工作质量高并且成效显著，由县政府常

务会议综合研究确定。但当年发生重大不良金融事件的，对金融

管理服务部门取消评优资格。

四、评价程序

县政府在每年一季度底前完成金融机构业绩评价工作。评

价具体工作由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。成

立县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评价小组，成员单位为县

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县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县

人民银行。评价小组对全县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初评后报请县

政府审定。

五、评价奖励

（一）优化奖励方式。对当年业务考核评价优秀的金融机构，

由县政府予以通报表彰，并授予“五河县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

展先进单位”称号。

（二）县政府安排资金对优秀单位领导班子进行奖励。其中：

奖励优秀银行业金融机构四家，设一等奖一名（奖金 15 万元）、

二等奖一名（奖金 12 万元）、三等奖两名（奖金各 10 万元）；金

融管理和服务部门的奖励由县政府根据其工作表现（70%权重），

结合各金融机构反馈（30%权重），综合确定。奖金的 50%奖励给

该单位主要负责人，其余的 50%奖励给领导班子其他成员。对不

能直接奖励兑现到个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，可视情况配套奖励财

政性存款。

（三）强化考核评价结果运用。一是执行银行业金融机构考



— 6 —

核评价结果与本县财政性存款存放挂钩机制；二是将有关考核评

价结果抄送其上级机构，让其知晓分支机构在五河县支持实体经

济的经营表现；三是对考核前四名的金融机构，可向其上级机构

发送书面表扬或感谢函，以资鼓励；四是建立考核评价后进机构

约谈机制，对考核评价排名倒数第二的金融机构，将由常务副县

长约谈其本县机构主要负责人，对考核评价排名末位的金融机构，

将由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视情况约见该机构上级管理层主要负责人。

六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从 2023 年度开始执行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

责解释，可根据金融工作变化对评价项目和指标等予以修订。

附件：1. 2023 年各金融机构全年贷款增量任务目标

2.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2023 年新型政银担业务新增额

任务目标

3. 兴五担保公司对县域合作银行评分标准

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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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亿元

单位 2023 任务目标

县工商银行 3.6

县农业银行 10.4

县中国银行 5.1

县建设银行 4.4

县徽商银行 12.4

县邮储银行 3.2

县农商银行 19.0

县永泰银行 3.7

县农发银行 13.2

合计 75.0

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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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亿元

单位 2023 年政银担任务

县工商银行 0.28

县农业银行 0.87

县中国银行 0.41

县建设银行 0.40

县徽商银行 1.07

县邮储银行 0.27

县农商银行 2.00

县永泰银行 0.50

县农发银行 0.20

合计 6.00



— 9 —

附件 3

具体评分标准如下：

一、与兴五担保公司签订政银担业务合作协议，得 0.2 分。

二、在政银担业务基础上，积极与兴五担保公司合作开发其

他金融服务产品的，每开发一项金融服务产品得 0.5 分，本项最

多得 1 分。

三、合作银行当年末政银担业务在保总额与合作银行对兴五

担保公司的合作授信额度占比，本项最高分值 1 分。具体计算公

式为：

合作银行当年末政银担业务总额/银行对兴五担保合作授信

额度*100%*1=实际得分。

四、当年合作银行在保企业户数较上年度每增加 1 户得 0.1

分（小额批量见贷即保业务每增加 10 户得 0.1 分），本项最高得 1

分。

五、银担合作方面分值 0.8 分。包括合作银行在担保贷款授

信审批、发放时效性，与兴五担保公司合作配合程度、信息共享，

积极配合兴五担保公司追偿挽损等工作方面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

综合评定本项分值。



— 10 —
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室，县人武部。

五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2 日印发


